附件
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023年博士硕士学位申请审核工作进程表
	6月批次学位申请审核时间安排

	工作事项
	截止时间
	工作要点

	提出学位申请
	3月初
	1.申请人通过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提交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填写科研成果信息、论文送审信息等。
2.申请人向学院提交科研成果材料。

	申请资格审核
	3月28日
	1.学院根据申请名单在系统中完成申请人的毕业资格审查。
2.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完成申请人科研成果审核。
3.学院将审核通过的博士学位申请人纸质版科研成果材料报研究生院。

	文字复制比检测
	3月28日
	提交学位论文文字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报送通过教育部平台
评阅人员的学位论文
	4月4日
	1.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应匿名化处理，并按要求命名学位论文及摘要。
2.学院审核并提交学位论文及摘要电子版。

	学位论文送审
	4月4日
	学院组织的学位论文报送全国盲审平台。

	学位论文评阅
	4月8日-5月15日
	学位论文外审评阅（不含复审）。

	学位论文答辩
	5月15-5月30日
	严格按照《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要求》在截止时间前完成答辩。

	提交学位论文终稿、
学位申请书
	6月4
	1.申请人在系统中提交完整的学位论文终稿，论文终稿必须有“原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签字扫描页。未按时提交学位论文终稿或提交的学位论文终稿不完整者，视为主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
2.申请人向学院提交学位申请书。
3.学院审核申请人终稿提交情况和学位申请书的内容及完整性。

	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6月初
	1.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位申请审核及授予事宜。
2.学院向研究生院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评定结果。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第十七周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学位授予事宜，做出学位授予决定。

	提交学位申请材料
	第十八周
	学院向研究生院提交授予学位人员的学位授予信息表、学位申请书及博士学位论文纸质版原文等材料。

	9月批次学位申请审核时间安排

	报送通过教育部平台
评阅人员的学位论文
	7月10日
	1.仅限6月批次文字复制比检测通过的学生申请
2.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应匿名化处理，并按要求命名学位论文及摘要。
3.学院审核并提交学位论文及摘要电子版。

	学位论文送审
	7月10日
	学院组织的学位论文报送全国盲审平台。

	学位论文评阅
	7月12日-8月18日
	学位论文外审评阅（不含复审）。

	学位论文答辩
	8月18日-9月1日
	严格按照《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要求》在截止时间前完成答辩。

	提交学位论文终稿
	9月初
	1.申请人在系统中提交完整的学位论文终稿，论文终稿必须有“原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签字扫描页。未按时提交学位论文终稿或提交的学位论文终稿不完整者，视为主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
2.学院审核申请人终稿提交情况和学位申请书的内容及完整性。

	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9月初
	1.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位申请审核及授予事宜。
2.学院向研究生院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评定结果。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9月下旬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学位授予事宜，做出学位授予决定。

	提交学位申请材料
	9月底
	学院向研究生院提交授予学位人员的学位授予信息表、学位申请书及博士学位论文纸质版原文等材料。

	12月批次学位申请审核时间安排

	工作事项
	截止时间
	工作要点

	提出学位申请
	9月20日
	1.申请人通过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提交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填写科研成果信息、论文送审信息等。
2.申请人向学院提交科研成果材料。

	申请资格审核
	9月30日
	1.学院根据申请名单在系统中完成申请人的毕业资格审查。
2.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完成申请人科研成果审核。
3.学院将审核通过的博士学位申请人纸质版科研成果材料报研究生院。

	文字复制比检测
	10月7日
	提交学位论文文字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报送通过教育部平台
评阅人员的学位论文
	10月8日
	1.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应匿名化处理，并按要求命名学位论文及摘要。
2.学院审核并提交学位论文及摘要电子版。

	学位论文送审
	10月8日
	学院组织的学位论文报送全国盲审平台。

	学位论文评阅
	10月11-11月15日
	学位论文外审评阅（不含复审）。

	学位论文答辩
	11月15日-11月30日
	严格按照《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要求》组织答辩。

	提交学位论文终稿、
学位申请书
	12月初
	1.申请人在系统中提交完整的学位论文终稿，论文终稿必须有“原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签字扫描页。未按时提交学位论文终稿或提交的学位论文终稿不完整者，视为主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
2.申请人向学院提交学位申请书。
3.学院审核申请人终稿提交情况和学位申请书的内容及完整性。

	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12月初
	1.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位申请审核及授予事宜。
2.学院向研究生院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评定结果。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第十七周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学位授予事宜，做出学位授予决定。

	提交学位申请材料
	第十八周
	学院向研究生院提交授予学位人员的学位授予信息表、学位申请书及博士学位论文纸质版原文等材料。


说明：1.此表中的时间均为重要且最晚时间节点，每个环节以具体通知为准，请各位导师结合自身实际按照上述时间节点提前制定研究生的学位申请审核工作计划。
2.论文评阅周期为30个工作日，复审所需时长和初审相同，为给复审留足时间，建议学位申请人在论文定稿后尽早提交。
